
 

 

致客户书 

 

 

为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促进涉外经济发展，日前，国

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发布《关于实施进口付汇核销制度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附件 1《货

物贸易进口付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附件 2《货物贸易进口付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自 2010 年 5 月 1 日开始，在天津、江苏、山东、湖北、内蒙古、福建以及青岛等七

个省（市）开展进口付汇核销制度改革试点。 

 

该通知的主旨是推动我国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举措，将大为便利贸易项下对外支付，减轻企

业和银行负担。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合规企业的正常进口付汇业务无需再办理现场核销手续；取消银行为

企业办理进口付汇业务的联网核查手续；外汇局对企业实行名录管理，进口付汇名录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享，

企业异地付汇无需再到外汇局办理事前备案手续；外汇局利用“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以企业为主体进行非现

场核查和监测预警，针对异常交易主体进行现场核查，确定企业分类考核等级并实施分类管理。 

 

进口付汇核销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外汇管理理念更新和方式转变。一是实现了由逐笔核销向总量核查、现场

核销向非现场核查、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的转变；二是大力简化了企业进口付汇手续，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保

证合规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顺畅进行；三是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法处

罚相关违规企业。 

 

现我行根据外汇局通知精神, 现将通知要求转告如下： 

 

适用范围 

该通知适用于已按规定向商务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单位向境外支付进

口货款，向境内保税监管区域、离岸账户以及境外机构境内账户支付进口货款或深加工结转项下境内付款，或其

他贸易项下付款；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保税监管区域内进口单位经营非保税货物的进口付汇；具有对外贸易经

营权的个人办理进口付汇业务。 

 

法规总结 

名录 企业分类 进口付汇管理 注意事项 

在“进口单

位 付 汇 名

录” 

一类进口单位  进口单位根据结算方式、贸易方

式以及资金流向，按规定凭相关

单证（参考《实施细则》第三章）

在银行办理进口付汇业务。 

 进口单位应当按规定进行进口付

汇核查信息申报。 

 其他需要事前登记的情况 

1.付汇单位与进口货物报关单经营

单位不一致的进口付汇 

2.其他需登记的进口付汇 

 

 其他需要事后报告的情况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laws/law_detail.jsp?ID=80302000000000000,34&id=4


 付汇单位与合同约定进口单位、

进口货物报关单经营单位应当一

致。代理进口业务，应当由代理

方负责进口、付汇。 

二类进口单位  除遵循上述“一类进口单位”的

进口付汇管理外，进口单位进口

付汇业务在进口到货后 30 日（自

然日）内，还需向外汇局逐笔报

告其进口付汇和对应的到货或收

汇信息，并提供相关单证或证明

材料。 

 不得开立付汇期限超过 90 天（自

然日）的远期信用证； 

 不得办理异地付汇； 

 单笔预付货款金额超过等值 50万

美元的，需提供经银行核对密押

的外方银行出具的预付货款保

函； 

三类进口单位  除遵循上述“一类进口单位”的

进口付汇管理外，进口单位还应

当事前按规定到外汇局办理进口

付汇业务登记。银行应当凭外汇

局出具的登记证明和相关单证为

进口单位办理进口付汇或开立信

用证。 

不在“进口单位付汇名录”  除遵循上述“一类进口单位”的

进口付汇管理外，进口单位付汇

前，还须参照 “三类进口单位”

到外汇局办理事前进口付汇业务

登记。付汇后，参照“二类进口

单位”向外汇局逐笔报告其进口

付汇和对应的到货或收汇信息，

并提供相关单证或证明材料。 

1. 单笔合同项下付汇与实际到货

或收汇差额超过等值 1 万美元的进

口付汇 

2.进口项下的退汇 

3.列入名录三个月内的新名录进口

单位的进口付汇 

4. 外汇局认定的其他特殊进口付

汇 

 

 进口单位进口付汇应当按合同

约定的货物装运期限，在进口

付汇核查凭证（境外付汇的应

填写《境外汇款申请书》，境内

付汇的应填写《境内汇款申请

书》）上填写“交易性质”、“交

易编码”、且确认“是否为进口

核查项下付汇”及“最迟装运

日期”；境外工程使用物资、转

口贸易支付，其最迟装运日期

填写实际或预计收汇日期，如

为分阶段收款，按最迟一笔收

汇日期填写。 

 

 进口单位提供的资料均为正本

和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对汇丰客户的提示 

 

 本通知试点地区所涉及到的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行为：青岛分行，天津分行，武汉分行，苏州分行

和济南分行。 

 

 所有的进口单位（包括试点地区及非试点地区）在 201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进口付汇业务，应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之前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核销手续。对于逾期未核销的业务，进口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核销且

无正当理由的，外汇局按规定予以处罚或做进口付汇备查处理。 

 

 不在名录的进口单位，银行不得直接为其办理进口付汇业务。因此，若贵公司已经获得“进口单位付汇名录”，

请在 2010 年 7 月 31 之前到贵司所在地外汇局签署《进口付汇业务办理确认书》（外汇局将另行发布相关格

式）；若贵司有进口业务但尚未办理档案信息或名录登记，请按照《货物贸易进口付汇管理改革试点办法实



施细则》中第二章“名录管理”中第六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后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名录登记手续，并

签署《进口付汇业务办理确认书》；另外，若贵司进口单位名录信息发生更改或需要注销，请按照法规规定

持相关文件及时到贵司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贵司在办理信用证开证或托收结算时，需提供进口合同、开证申请书、《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或《境内付

款/承兑通知书》。 

 

 请贵司按《实施细则》第三章“进口付汇管理”第九款条、第十款条、第十一款条要求，在《对外付款/承

兑通知书》（境外付款）或《境内付款/承兑通知书》上准确完整地填写交易性质、交易编码、最迟装运日期

且确认“是否为进口核查项下付汇”。 

 

 外汇局在确定“二类进口单位”和“三类进口单位”前，将《考核分类通知书》（见《实施细则》附件 4）

以书面形式和通过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企业版）通知相关进口单位。如有异议，进口单位可自收到书面通

知之日起 7 日内向外汇局提交书面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申述。 

 

 针对已经获得名录且为“一类进口单位”的进口付汇业务，外汇局实施便利化管理，进口单位可按《办法》

和《实施细则》规定直接到银行办理正常进口付汇业务，无需再到外汇局办理现场进行逐笔核销手续。但是，

若贵司为“二类进口单位”，“三类进口单位”或其它以下情况，须付款后向外汇局逐笔报告或付款前向外汇

局逐笔登记： 

 

1. 进口单位应在付汇或开证前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进口付汇登记手续 

o 贵司不在名录或列为“三类进口单位” 

o 付汇款单位与进口货物报关单经营单位不一致 

o 其他需登记的进口付汇 

2. 进口单位进口付汇业务应在进口到货后 30 日（自然日）内向外汇局逐笔报告 

o 不在名录 

o “二类进口单位”的进口付汇，另外银行不能为此类客户开立付款期限超过 90 天（自然日）的远期

信用证开立及异地付汇业务 

o 单笔合同项下付汇与实际到货或收汇差额超过等值 1 万美元的进口付汇 

o 进口项下的退汇 

o 列入名录三个月内的新名录进口单位的进口付汇 

o 其他需要进行逐笔报告的进口付汇 

 

以上法规均从2010年5月1日起生效。请贵司速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如有任何疑问，请致

电我行客户经理或客户服务代表。  

 

 

声明 

本法规介绍由汇丰中国根据2010年4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在其官方网站的最新政策整理。法规原文可通

过http://www.safe.gov.cn 获取。本法规介绍仅代表汇丰中国对于相关法规的理解，不代表监管机构的官方意

见，仅供参考。本法规介绍不应被视为汇丰中国就其中所述法规提供的意见。任何与相关法规有关的疑问，请咨



询监管机构意见。本法规介绍中所包含的总结，由汇丰银行享有版权，不论是否出于商业目的，未经我行事先书

面同意，不得将其全部或者任何部分予以援引、复制或者分发。 

 

商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10年4月21日 

 

 

 

 


